附則（三）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之工作分配與執掌

 成員—主任教官、生輔組長、教官或校安人員、衛生組長、 

導師、護理師、任課教師等。

 任務—(一)進行緊急事件處理及通報。
       (二)學生送醫、家長聯繫、預防再自殺教育。

       (三)現場保持與清理。

       (四)課業及請假的處理。

 成員—教務主任、實習主任、總務主任、圖書館主任。
 任務—(一)支援校內教職員面對自我傷害事件。

   (二)協助班級討論校園自我傷害事件。

   (三)校內公開說明與教育(降低自殺模仿效應)。
   (四)指定發言人負責與媒體互動。


 成員—輔導主任、輔導教師、班級導師。

 任務—(一)召開個案會議，研商輔導策略。

   (二)協助班級討論自我傷害事件。  

   (三)當事人(自殺未遂者)及相關學生個別心理輔導。

   (四)評估對其他高關懷群/高危險群學生之影響，擬定照顧計畫。
   (五)家長、教職員工心理諮詢、支持與再教育。
   (六)提供校內外輔導資源單位資訊及求助電話。
   (七)形成支持性團體，提供支持與資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員—台中市學諮中心、心理諮商人員、精神科醫生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工人員。

任務—(一)支持教職員面對自我傷害事件，提供輔導諮詢與協助。
   (二)形成支持性團體，提供資訊。
   (三)危機事件發生後協助輔導教師及教師做安心服
務。
成員—生輔組長、輔導教師、導師。








 任務—(一)處理經過及通報之文書處理。










   (二)個案輔導記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三)家長聯繫記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四)相關會議記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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